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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法律一本通”系列丛书自2005年出版以来，以其科学的体系、

实用的内容，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2007年、2011年、2014年，我们

对其进行了三次改版，丰富了其内容，增强了其实用性，再次博得了

广大读者的赞誉。

我们秉承“以法释法”的宗旨，在保持原有的体例之上，再次

对“法律一本通”系列丛书进行改版，以达到“应办案所需，适学习

所用”的目标。新版丛书具有以下特点：

1.丛书以主体法的条文为序，逐条穿插关联的现行有效的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请示答复和部分地方规范性文件，

以方便读者理解和适用。尤其是请示答复，因其往往是针对个案而抽

象出来的一般性规则，实践中具有操作指导意义。

2.丛书紧扣实践和学习两个主题，在目录上标注了重点法条，并

在某些重点法条的相关规定之前，对收录的相关文件进行分类，再按

分类归纳核心要点，以便读者最便捷地查找使用。

3.丛书紧扣法律条文，在主法条的相关规定之后附上案例指引，

收录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公报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机构公



布的典型案例的裁判摘要。通过相关案例，可以进一步领会和把握法

律条文的适用，从而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参考。并对案例指引制作索

引目录，方便读者查找。

4.丛书以脚注的形式，对各类法律文件之间或者同一法律文件不

同条文之间的适用关系、重点法条疑难之处进行说明，以便读者系统

地理解我国现行各个法律部门的规则体系，从而更好地为教学科研和

司法实践服务。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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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立法宗旨

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

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

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制定本法。

〔宪法〕

1.《宪法》 （2004年3月14日）

第4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

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

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

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

从事义务劳动。

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

第4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



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

制度。

〔法律〕

2.《劳动法》 （2009年8月27日）

第1条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

宪法，制定本法。

第3条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

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

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

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

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第4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

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

第5条 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劳动就业，发展职业教育，制定

劳动标准，调节社会收入，完善社会保险，协调劳动关系，逐步提高



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第二条 适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

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

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适用本法。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

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 [1]

〔法律〕

1.《劳动法》 （2009年8月27日）

第2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

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

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

者，依照本法执行。

〔行政法规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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